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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比賽辦法 
 

一、 報到及比賽時間：105年 12月 17日(星期六) 

場次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備註 

第一場 上午 9:00-9:30 上午 9:30-12:00  

第二場 下午 13:00-13:30 下午 13:30-16:30  

       ※依報名人數眾多場地不敷使用時，則再增加 105年 12月 18日 (星期日)一天 

 

二、 比賽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藝表演廳 

          (新北市 22058板橋區大觀路 1段 59號) 

 

三、 參賽資格：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或合法居留證之新住民。報名團隊中新住民身分者須至少 

               達 3分之 2，報名團隊僅 2人者須至少 1名為新住民身分。報名須附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以利資格審查。比賽當天請務必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以便查 

               驗確認身分。 

 

四、 比賽組別：以報名人數分為 A組和 B組。 

  (一) A組：參加人數 1-3人。 

  (二) B組：參加人數 4-20人。 

 

五、 比賽辦法： 

  (一) 舞蹈類型：以新住民母國民族舞蹈為主。 

  (二) 參賽者須自備服裝、舞具、音樂。 

  (三) 請註明舞作名稱、舞作內容、創作者、演出者。 

  (四) 演出時間(含進退場)：A組-以 3~5 分鐘為限；B組：以 5~7 分鐘為限。 

 

六、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5年 12月 5日(星期一) 23:59止。 

  (二) 報名方式：請填妥個人報名表及參賽同意書(附件一)，並備妥個人基本身分證件影本後 

                 (有新住民身分之參賽者須附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以利資格審查)， 

                 傳真報名：02-89697530或 E-mail報名 pfa@ntua.edu.tw， 

                 洽詢窗口：陳麗如 小姐，電話：02-22722181#2504   

  (三) 活動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newimmigrantsdance/ 

       (名稱：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 

 

七、 評分標準：主題表演佔 20%，音樂佔 20%，服飾佔 20%，舞蹈藝術佔 40%。 

 

八、 比賽獎勵： 

  (一)  A、B兩組分別頒發優選三名，佳作三名，優選及佳作獲獎者(組)將獲頒獎狀一紙， 

        獎杯一座。 

  (二)  所有參賽者皆可獲得參加證明一紙。 

 

九、本比賽將遵行個資法規定以保護參賽者(組)之個人資料，避免外洩。 

 

十、如有未盡之事項，以主辦單位說明為準，並保留補充及變更之權利。 
 

  ※若表格欄位空間不足，請於備註欄填寫。 

mailto:pfa@ntua.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ewimmigrants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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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報名表 

基本資料 

 

 
姓名 

 

(團體請註明人數與所有參賽者姓名) 參賽組別 

（請打 V） 

（ ）A組(1-3人) 

（ ）B組(4-20人) 

 

 

 
 

比賽編號 

（本欄報名者請勿填寫） 

個人暱稱 

或      

團體名 

 

國籍 

 

公開時是否使用暱稱？（ ）是 （ ）否 

出生年月日 

(團體請註明所有參賽者資料) 

 

身分證字號 
(團體請註明所有參賽者資料) 

 
通訊地址 

3+2 郵遞區號： (團體請填代表人住址即可) 

地址： 

 
聯絡電話 

（家用） （手機） 
 

(團體請提供代表人電話即可) 

聯絡 Email (團體請提供代表人信箱即可) 

舞作名稱： 創作者：       

舞作內容： 演出者：  

使用作品或音樂名稱： 預定演出時間長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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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參賽同意書 
 

 

姓名 

(團體代表人） 

 
 

） 

 
報名編號 

(本欄勿填) 

本人(團體)參加「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同意本報名簡章之各項內 

容規定，並授予主(承)辦單位以下的相關權利： 

1. 傳播的權利 

主(承)辦單位為了推廣本次活動之後續宣傳，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映、 

   

 

 

 

 

以及網際網路傳播 

廣播以及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相關媒體活動的公開播送權利。 

2. 作品著作權 

參與比賽之影像，其作品由參賽者保有「著作人格權」，但其影像使用權應提供 

予主(承)辦單位於其業務應用領域內使用，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3. 責任與義務 

甲、如經發現參賽者提供初步審查之影片非本人或是盜用他人作品影像者，一律 

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造成他人損失者，該名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乙、參賽者若有得獎，得獎人同意授權參賽照片或影像之肖像權給主(承)辦單 

      位，以作為「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新住民舞蹈比賽」製作刊物及配合相關活 
      動宣傳使用。 

 
請注意：所有參賽物件及照片（包含照片、影片電子檔或本體），將不會退還給參賽者。 

 
立同意書人親自簽章：  (未滿十八歲須增加監護人簽章) 

 

監護人親自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